
辽农办农发[2021] 273号

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转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  关于进一步采取便民措施优化拖拉机和
    联合收割机登记工作的通知

各市农业农村局，沈抚示范区产业发展局：

    2021年7月1日，《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》将正式施行。按

照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引导农业机械销售者规范开具增值

税普通发票，优化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，现将《农业农

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采取便民措施优化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

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机[2021]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遵

照执行。

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  2021年6月28日

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

农办机[ 2021J6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采取便民措施

优化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（农牧）厅（局、委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：

    2021年7月1日，《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》将正式施行。按照

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为引导农业机械销售者规范开具增值

税普通发票（以下简称“销售发票”），优化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

记业 务 ，经 商 国家 税务 总 局， 现 就有 关 事项 通 知如 下。

    一、加强法规知识宣贯

    各地要进一步向农业机械销售者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所有

    -1-



人（以下简称“机具所有人”）宣传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

有关要求，引导农业机械销售者依法开具销售发票，并在销售发票

备注栏注明发动机号码、底盘号／机架号等能够反映机具唯一性的

信息；引导机具所有人持依法开具的销售发票申请办理登记。

    二、结合实际留存销售发票

    登记机构在办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时，机具所有

人同意留存纸质销售发票原件的，登记机构应当按照《拖拉机和联

合收割机登记业务工作规范》的规定留存原件；机具所有人要求自

己留存纸质销售发票原件的，登记机构应在原件标注“已办理登记

手续”后，留存复印件。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通过信息化手段

便利机具所有人使用电子销售发票办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

的业务流程。

    三．积极推行便民措施

    对机具所有人确有原因无法提供销售发票等来历证明的，登

记机构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

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[ 2020）42号）要求和地

方有关规定，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等便民措施。机具所有人

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，

登记机构不再索要有关证明，依据书面承诺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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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实现通过信息化手段受理电子销售发票登记业务的地区，可

以通过实行告知承诺制方式为机具所有人使用电子销售发票办理
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提供便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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